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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通〔2016〕14号 

 

 

关于缴纳 2016 年团费的通知 

 

各团总支： 

依照《团章》的相关规定，缴纳团费是每个团员的义务。根据上

级团委统一要求，现将我校 2016年全年团费收缴工作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团费收缴范围 

凡组织关系在我校的共青团员，必须按时向团组织缴纳团费。 

二、团费标准 

按照《关于中国共青团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（团组字

[2009]9号），结合团市委的相关规定，我校团费收缴标准为每人每

月 0.2元，本次收取的为 2016年 1-12月的团费，毕业班（含研究生）

每名团员缴纳团费共计 1.2 元（截止到 2016 年 6 月），其他非毕业

班（含研究生）团员按全年缴纳共计 2.4元。 

三、团费收缴时间 

各学院需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（周四）17:00 前，将 2016 年团

费收齐，并按照要求填写表格、兑换整钞后交到团委组织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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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在完成各自团总支的团费收缴后，需填写《2016 年团费收缴报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加盖团总支公章送至团委组织部，《2016年度团

费收缴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2）以“学院名称+团费统计表”命名发送

至校团委邮箱。 

团费收缴工作是增强共青团员意识和组织观念，加强团员组织管

理的重要工作，也是衡量团组织建设状况的重要方面。各级团组织要

充分认识做好团费收缴工作的重要性，严格工作责任制，尽快尽早做

好安排布置，以确保按时完成收缴工作。 

 

联系人：赵  洁 

联系电话：88802512 

联系邮箱：xtw@ncut.edu.cn 

 

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北方工业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团费  收缴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青团北方工业大学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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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16 年团费收缴报表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团总支     

团员总数  

交费人数  

补交人数  

共收金额  

留用金额  

上缴金额（大写）  

备注： 

 

书记：              经手人：           

团委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

……………（团总支章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团委章）…………… 

2016 年团费收缴报表 

          团总支    

团员总数  

交费人数  

补交人数  

共收金额  

留用金额  

上缴金额（大写）  

备注： 

 

书记：              经手人：           

团委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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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2016 年度团费收缴统计表 

学院： 

 

序号 支部名称 

班级 

人数

（人） 

团员

数

（人） 

实际 

注册数

（人） 

实际 

上缴数

（人） 

上交金额

(元) 
备注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
11        

12        

13        

14        

15        

合计        


